寿春双桥苑项目临时用电工程合同

发包人（全称）： 寿县寿州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承包人（全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寿春双桥苑项目临时用电工程          

工程地点： 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双桥镇   

工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施工、调试、验收、送电等（详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二、合同工期

1、工期要求： 10 日历天。

2、开工日期：中标公示结束后。

3、工程竣工交付：安装调试完成验收合格并正式通电。

三、质量要求

1、本工程质量目标：达到国家有关验收规范标准，确保一次性通过电力部门验收。

2、适用标准、规范

现行国家、行业及省市有关规范标准。包括但不仅限于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合编》（2014版）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02）

GB1094         《电力变压器》

GB1985-89      交流高压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GB3906-91      10KV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GB11032-89      交流无间隙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IEC282          高压熔断器

IEC99           避雷器

JBl284         《低压断路器》

JB4012         《低压空气式隔离器、开关、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气》

上述技术标准和规范如有最新版本，按最新版本执行，费用不予增加。
四、合同价款与支付

工程合同总价（含税）（大写）：       ；（小写）¥：  元（增值税税率：9%）
1、合同价款及调整

1.1本合同执行期间遇国家政策性或市场性调整造成材料、人工、机械等价格上涨的，均由承包人自行承担。因承包人管理不善引起的费用增加以及为方便施工而增加的费用均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以上风险费用已在投标报价时考虑，除合同中另有约定外不再另行计取。

2、工程款支付

2.1本工程无预付款。

2.2工程竣工验收合格送电并结算审计后支付至审计价的97%，余款3%为质保金，质保期为1年，1年后无质量问题一次性付清（各阶段付款均不计息）。发包人付款前，承包人需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发包人有权拒付相应款项，并不承担迟延付款责任。
2.3在保修期内系统发生故障时，若承包人不响应，发包人有权另行安排其它单位维修故障，费用从质保金中扣除，质保金不足的，有权向承包人依法起诉。

五、组成合同的文件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1、本合同；

2、中标通知书；

3、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4、图纸。

六、双方现场管理人员
1、发包人
1.1、派驻的代表
姓名：                        职务：业主代表                 

2、承包人                                                                          

2.1、派驻的代表

姓名：                         职务：项目经理 

发包人：（公章）             承包人：（公章）                                                    

住  所：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    号：                    帐    号：       

